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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依据与发行人签署的《法律服务合同》，担任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出具《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久

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

见书》”）。现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发行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就编号为162425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下称“《反馈意见》”）中的有关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做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简称与《法律意见书》释义中相同用

语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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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反馈意见》之重点问题4的答复 

请申请人结合本次可转债融资额占净资产的比重，补充说明本次发行可转

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请保

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一、2015 年度内发行人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15 年度内，发行人采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了华夏电

通 100%股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久其软件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栗军等 49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

华夏电通 100%股权。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9,000 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

支付对价 51,000 万元。 

（二）履行的审批手续 

久其软件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4 日、2015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同意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安排。此外，久其软件的独立董事

就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2015 年 11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做出《关于核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向栗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90

号），核准久其软件向栗军等 49 名交易对方发行 15,987,43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华夏电通已经就股权交割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申请了变更登

记，并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颁发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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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00384730Q），公司类型已变更为有

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华夏电通有限的 100%的股权已

经全部变更至久其软件名下。 

二、发行人本次未采用模拟计算的方式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

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经中国证监会

审核后获得核准的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申请公开发行新股或者公

司债券，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的业绩在审核时可以模拟计

算： 

（一）进入上市公司的资产是完整经营实体；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重组方的承诺事项已经如期履行，上

市公司经营稳定、运行良好；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和相关资产实现的利润达到

盈利预测水平。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未采用模拟计算的方式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因此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

定。 

三、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

之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距重大资产重组完成的时间无须等待一个会计年度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上市公司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公开发行证券条件，或者本次重组

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上市公司申请公开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

券，距本次重组交易完成的时间应当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经本所律师核查： 

（1）重组前，发行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开发行证券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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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组前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均为久其科投，实际控制人均为董泰湘

女士、赵福君先生，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可转债，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距公司重组交易完成的时间无须等

待一个会计年度。 

四、本次可转债融资额占发行人净资产的比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发行人

本次发行距重大资产重组完成的时间不足一个会计年度的，上市公司在重大资产

重组前应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公开发行证券条件。而按照《证券法》第十六条

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本期可转债的发行规模上限

应以“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

的标准计算，即以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即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额作为计

算基数。因此，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证券法》

第十六条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本期可转债的发行

规模占发行人净资产的比重无需考虑发行人 2015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的财

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16 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960,197,068.30 元（未经审计）。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8,000 万元。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累计债券余

额不超过 78,000 万元，累计债券余额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的比例最高为 39.79%，未超过 40%。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证

券法》第十六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规定

的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规模的条件，且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五、发行人不存在正在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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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发行人的公开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出具的声明，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正在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此不会因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导致发行人不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 

    六、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可转债融资额占发行人净资产的比重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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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署）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李 宏   律 师 经办律师： 周 游   律 师 

    

    

                                    

   茅 麟   律 师 

    

    

                    

 

年   月   日 




